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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的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 

本文件的主要起草人：谢小勇、潘妍、闻秀元、寿晶晶、游涛、曾德国、王明霞、任玉枝、沈兵、

李文宇、于海江、刘丹、闫坤、焉明涛、文静。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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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秘密鉴定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商业秘密鉴定的定义、从业人员、鉴定流程、文书及保密管理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开展知识产权鉴定活动的机构及参与知识产权鉴定活动的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74-2008 知识产权文献与信息 基本词汇 

T/CIPS 001-2022 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 

GB/T 32003-2015 科技查新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 商业秘密 

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 

3.2 技术信息 

与技术有关的结构、原料、组分、配方、材料、样品、样式、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工艺、方法或

其步骤、算法、数据、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等信息。 

3.3 经营信息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

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 

3.4 秘密点&秘密点说明 

秘密点是当事人主张的商业秘密信息的具体内容；秘密点说明是对秘密点进行描述和说明的文件。 

3.5 商业秘密鉴定 

鉴定人就商业秘密中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 

3.6 非公知性鉴定 

鉴定人对委托人提供的秘密点在相关日期前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

的活动。 

3.7 同一性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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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对委托人提供的秘密点与比对信息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做出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

活动。 

3.8 鉴定材料 

鉴定人做出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材料，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权利人提供的与秘密点相关的秘密点说明或载体等支撑材料，包括图纸、代码、操作手册、实验记

录、设备、合同、发票、提货单、报关单、电子数据等。 

委托人提供的用于同一性鉴定的相关技术材料、设备、合同、发票、报关单、电子数据等。 

4 人员要求  

4.1 鉴定人 

鉴定机构应遵循《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的要求，组织鉴定人实施开展鉴定工作。 

5 鉴定程序 

5.1 委托和受理 

鉴定机构应遵循《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中相应要求接受委托方的委托，受理案件。 

5.1.1 审核鉴定事项 

鉴定机构应遵循《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中相应要求对鉴定事项审核，商业秘密鉴定实施，主要

围绕委托人提供的秘密点是否不为公众所知悉进行鉴定，或对鉴定材料中的相应信息与委托人提供的秘

密点是否具有同一性进行鉴定。 

5.1.2 审核鉴定材料 

鉴定材料收取时应当做好交接手续，对鉴定材料登记，对鉴定材料合法性、完整性等方面进行一般

性审查。 

5.2 鉴定实施 

在理解秘密点的基础上，确定鉴定实施目标，制定执行计划，形成鉴定项目实施方案。 

5.2.1 专家组组成 

鉴定机构应遵循《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中相应要求，确定成立鉴定专家组。 

5.2.2 听证 

鉴定过程中，如有必要，经委托人同意，鉴定人可以对技术问题进行听证，由当事人就鉴定事项及

鉴定材料向鉴定人进行说明和陈述，并回答鉴定人提出的问题，鉴定机构应对听证过程获取的相关信息

进行记录保存。 

5.2.3 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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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秘密点的检索结果是鉴定人做出是否具有非公知性的鉴定意见的依据之一。检索结果可以由委

托人作为鉴定材料提供，也可以在鉴定过程中，由鉴定机构或第三方检索机构提供。如果有证据证明秘

密点已经为公众所知悉，则无需进行检索。 

5.2.4 非公知性鉴定的实施 

a）如果委托人提供了秘密点的载体材料，则首先核实秘密点与载体材料的一致性，如载体材料不

方便移动，鉴定人可通过现场提取鉴定材料的方式进行核实。 

b）分析鉴定材料 

分析鉴定材料是否满足秘密点非公知性鉴定的需要，如果缺乏必要的材料，应通知委托人补充鉴定

材料或者经委托人的同意现场提取鉴定材料。 

c）非公知性分析 

非公知性分析应当聚焦相关秘密点在某个时间点之前是否已为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

易获得。 

如存在以下情形，则认为秘密点为公众所知悉： 

（1）该信息在所属领域属于一般常识或者行业惯例； 

（2）该信息仅涉及产品的尺寸、结构、材料、部件的简单组合等内容，进入市场后相关公众通过

观察产品即可直接获得； 

（3）该信息已经在公开出版物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披露； 

（4）该信息已通过公开的报告会、展览等方式公开； 

（5）该信息从其他公开渠道可以获得。 

对秘密点进行非公知性分析时应对上述情形逐一排查，在与公开信息进行比对时，应当对各秘密点

的整体内容进行分析。 

5.2.5 同一性鉴定的实施 

a)如需通过检测进行鉴定材料的分析，可以委托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鉴定机构应遵循《知识产权鉴

定管理规范》中相应要求进行委托检测； 

b)现场提取鉴定材料 

鉴定材料需进行现场提取的，鉴定机构应遵循《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中相应要求协助委托人进

行现场勘验； 

c)同一性分析 

将比对材料中的相应信息与秘密点进行比对，判断两者是否相同或实质相同； 

如涉及技术秘密比对，将比对材料中的相应信息（例如：逻辑流程、算法、工艺 、配方、参数等）

与各秘密点的构成信息分别逐一进行比对，确定二者整体上是否相同或者实质相同。 

5.3 文书出具 

对形成鉴定意见的过程，以及最终鉴定意见书的形式要件，遵循《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中相应

要求，对出具的鉴定报告涉及的涉密信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处理。 

 

5.4 保密管理 

鉴定机构应遵循《知识产权鉴定管理规范》中相应要求对鉴定材料，以及鉴定报告的使用采取严格

保密管理。 

 


